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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海棠区华悦海棠三亚旭茂物业管理
[bookmark: _Toc17564]有限公司“1·21”亡人事故调查报告
处理工作情况评估报告

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及《海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南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琼安委办〔2021〕130号)文件要求，我区高度重视事故调查报告处理工作情况评估工作。按照“谁调查、谁评估”的原则，2024年12月5日海棠区政府授权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成立了三亚市海棠区华悦海棠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21”亡人事故调查处理评估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事故评估组），在事故评估组全体同志的努力和我区各有关部门、企业和个人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三亚市海棠区华悦海棠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21”亡人事故报告中指出的处理建议、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并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处理工作评估报告。据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5055][bookmark: _Toc345]一、评估工作小组组织及开展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2466][bookmark: _Toc23333]（一）评估工作小组成立
三亚市海棠区华悦海棠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21”亡人事故调查处理评估工作领导小组，于2024年12月成立。事故评估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长由区安委办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蔡亦广担任，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处理评估工作，事故调查组成员包括藤桥派出所、区总工会、区应急局等部门人员。
[bookmark: _Toc28345][bookmark: _Toc162]（二）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事故评估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系统评估”的原则，依据区政府批复的《三亚市海棠区华悦海棠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21”亡人事故调查报告》，通过调阅“1·21”事故案卷资料，对接“1·21”事故原事故调查组成员了解相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材料，开展现场评估，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现场核查，对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逐项开展了检查评估，形成了初步意见。2024年12月25日，经事故评估组研究讨论，形成了《三亚市海棠区华悦海棠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21”亡人事故调查报告处理工作情况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22863][bookmark: _Toc12588]二、事故基本情况
2024年1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三亚市海棠区华悦海棠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2月2日伤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40万元。
[bookmark: bookmark3]    事故发生后，区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2024年4月7日完成事故调查，并形成《三亚市海棠区华悦海棠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21”亡人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32194][bookmark: _Toc20712]三、事故调查及处理过程
2024年2月2日，事故发生后，区政府授权海棠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立即开展事故调查。
2024年2月5日，事故调查组在海棠区委二楼会议室召开事故调查会议。通报了事故发生经过及掌握的基本情况，介绍了事故调查组成员及职责分工，部署下一步工作，并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2024年3月28日，事故调查组在海棠区区政府第一会议室（304）召开事故报告会。
2024年4月2日，事故调查工作全部完成并形成《事故调查报告》，上报区政府。
2024年4月7日，区政府作出批复，同意“1·21”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4月15日，海棠区应急管理局在官网进行《事故调查报告》公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对全区经营单位及全社会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
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同意后，事故各相关部门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对事故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进行了处理；各相关部门及单位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要求，积极落实各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30015]四、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4935]（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按照“1·21”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1人，已落实到位。
马进生：男，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违法违规事实：安全意识淡薄，擅自拆除切割机防护罩，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对未固定的木板进行切割作业，曾多次违反操作规程，属于屡教不改，本次“三违”行为直接造成其本人脚踝受伤的事故发生，在事故责任认定上，其对工伤事故发生负有直接和主要责任。
违法违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第一百零七条规定。
处理建议：由于事故负有直接和主要责任人员马进生已经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处理结果：经事故评估组调查，无事故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21171]（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按照“1·21”事故责任认定无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意见。
[bookmark: _Toc22485]（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bookmark: _GoBack]按照“1·21”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对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14000元。
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事实：《事故调查报告》中指出：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能发现马进生切割作业存在违反操作规程问题并督促其整改，对员工违章行为处置不力，导致发生工伤事故。
违法违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第三十六条。
处理建议：建议由安全生产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第九十九条第（二）款对其进行处理，鉴于该公司履责不到位的行为不是造成马进生死亡事故的直接和主要原因，建议酌情处理。
处理结果：经评估工作小组调查，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14000元整。
[bookmark: _Toc3693]五、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落实情况调查
按照区政府批复的《三亚市海棠区华悦海棠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21”亡人事故调查报告》，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要求，事故相关部门及单位认真落实了事故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
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事故调查报告》指出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应汲取本起事故的深刻教训，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
1、 完善并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对所有人员安全知识教育培训、特别是操作规程、事故应急救援基本知识、安全操作技能专业培训，提高全体员工安全意识和技术水平；
2、 立即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整改工作，特别是机械设备作业（包括手持的小型电动工具）的安全检查和维护，及时消除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事故隐患，以达到安全要求；
3、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根据公司内部规定对事故责任人进行处理，警示全体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举一反三”的安全警示教育，吸取事故教训，切实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4、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督促相关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对零星作业的安全监管，加大对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隐患排查力度，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10270]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落实情况：
通过检查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安全管理及事故整改资料、行业主管部门相关检查及监管资料，在“1·21”事故发生后，事故各相关单位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按照《三亚市海棠区华悦海棠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21”亡人事故调查报告》中指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进行了整改，调查情况如下：
[bookmark: _Toc32172]三亚旭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完善并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了所有人员安全知识教育培训、操作规程、事故应急救援基本知识、安全操作技能专业培训，提高了全体员工安全意识和技术水平；
3、 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整改工作，特别是机械设备作业（包括手持的小型电动工具）的安全检查和维护，及时消除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事故隐患，以达到安全要求；
3、警示全体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举一反三”的安全警示教育，吸取事故教训，切实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督促了相关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对零星作业的安全监管和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隐患排查力度。
[bookmark: _Toc13392]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工作建议 
部分企业负责人存在侥幸心理，在思想上对安全生产工作还不够绝对地重视，企业员工安全意识不足，对风险缺乏认识，疏于安全防护，容易因疏忽和思想麻痹大意而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建议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增大安全生产违法处罚力度，确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严格遵守落实“三管三必须”的原则，切实做好监督管理职责。
[bookmark: _Toc3800]七、总体评估意见 
事故评估组认真核查了本起事故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相关文件资料，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追责问责均已落实到位，无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况，有关单位及部门能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较好地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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